
附件1

2015年度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优秀科研

成果申报材料要求

1．参评成果须为正式报刊发表的文章或正式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虽未出版发表，但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的科研报告、调研报告等；经市级以上人社部门、社科规划部门、软科学规划部门等立项并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也可参加评审。

2．确认成果时限以发表时间或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非正式出版物的时限，以有关部门的批示时间或成果鉴定书通过鉴定的时间为准，或以全部完成的时间为准。所有成果不以写作时间及“前言”、“后记”中的说明或其他证明为据。

3．通过鉴定的课题成果，需提交立项书和结项证书原件复印件，并按结项（鉴定）证书所要求的最终形式申报，否则不予受理。

4．以外文形式发表的成果参评，论文需同时提交中文译文；著作需提交中文译文或详细的中文概要；翻译论著需同时上报外文原件。 

5．同一成果只能申报一次。同一作者只限申报一项成果。不是第一作者的，还可另申报一项成果。

6．合作成果不能以个人名义申报，如果合作者（不含外省作者）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的，可以申报。

7．中央驻鲁单位的科研成果可以参评。与中央有关部门或外省合作项目，其中我省人员为第一主编的著作，或多卷本中我省作者的单册著作，可以申报；我省人员为负责人的研究项目成果可以申报。

8．同一作者同一书名的多卷本著作，在未完整出齐的情况下，不受理单册申报。多卷本著作的申报以最后一本出版时限为准。

9．同一书号的系列丛书，只能作为一本书申报，不能单册申报；不同书号的系列丛书，如果丛书有共同主编而分册作者不同，既可以丛书名义申报，也可以单册申报，但不得重复申报。

10．论文或调研报告以正文标题下的署名为准；著作以版权页署名为准；通过鉴定的课题成果以鉴定书封面上的完成单位（或课题负责人、主持人）的署名为准。成果以单位署名的，以单位具名申报。

11．著作由作者或主编申报，姓名及发表或出版时间均以版权页为准。版权页上署名的顾问、编委、主审等，不具有申报权。不能以著作节选章节具名申报。

12．论文集类成果参评，其中的单篇论文不得再单独申报。

13．涉密科研成果、已经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成果，不得申报。

14．公文、法律、法规等条文性文件，不受理申报参评。

15．带有秘密、机密、绝密字样的研究成果，在保密期内不受理申报参评。

16．在增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得参评。

附件2

2015年度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优秀

科研成果申报登记表

	A.成果概况项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论文、著作、课题项目、调研报告)
	

	发表、出版、结项、鉴定时间
	年    月    日
	成果字数
	

	成果已获奖情况（学校级、市县级、省部级、国家级，若无则不填）
	

	论文成果请填写：

	期刊名称
	
	刊物级别（普刊、中文核心、CSSCI）    
	

	著作成果请填写：

	出版单位
	
	书号（ISBN）
	

	课题（项目）请填写：

	立项、结项单位
	
	课题项目级别（学校级、市县级、省部级、国家级）
	

	调研报告请填写：

	调研组织单位
	
	调研报告批示情况（何时获得何级领导批示或采用）
	

	B.集体成果项（单位集体完成或者三人以上团队完成的科研成果）

	集体作者名称（单位具名或成果前三位主要贡献者）
	

	联系人姓名 
	
	电话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邮编
	
	邮箱
	

	C.个人成果项（个人单独完成或者三人以内共同完成的科研成果）

	第一作者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第二作者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第三作者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 系 人
	
	电    话
	
	邮     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D．成果内容提要（500字内）

	内容提要：（括号内的文字为填报说明，请在正式填表时自行删除，本处应填写：说明该项成果的主要内容、创新之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本表简称《登记表》，请用A4纸张双面打印。报送成果纸质材料时报送本表一式二份。本表电子版可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www.sdhrss.gov.cn）“最新文件”栏本通知内附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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